
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
第十条 国家将男女平等基本国策纳

入国民教育体系，开展宣传教育，增强全社

会的男女平等意识，培育尊重和关爱妇女的

社会风尚。

第十一条 国家对保障妇女合法权益

成绩显著的组织和个人，按照有关规定给予

表彰和奖励。

第二章 政治权利
第十二条 国家保障妇女享有与男子

平等的政治权利。

第十三条 妇女有权通过各种途径和

形式，依法参与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

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

妇女和妇女组织有权向各级国家机关

提出妇女权益保障方面的意见和建议。

第十四条 妇女享有与男子平等的选

举权和被选举权。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

表大会的代表中，应当保证有适当数量的妇

女代表。国家采取措施，逐步提高全国人民

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妇女

代表的比例。

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成员中，应当

保证有适当数量的妇女成员。

第十五条 国家积极培养和选拔女干

部，重视培养和选拔少数民族女干部。

国家机关、群团组织、企业事业单位培

养、选拔和任用干部，应当坚持男女平等的

原则，并有适当数量的妇女担任领导成员。

妇女联合会及其团体会员，可以向国家

机关、群团组织、企业事业单位推荐女干部。

国家采取措施支持女性人才成长。

第十六条 妇女联合会代表妇女积极

参与国家和社会事务的民主协商、民主决

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

第十七条 对于有关妇女权益保障工

作的批评或者合理可行的建议，有关部门应

当听取和采纳；对于有关侵害妇女权益的申

诉、控告和检举，有关部门应当查清事实，负

责处理，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压制或者打击

报复。

第三章 人身和人格权益
第十八条 国家保障妇女享有与男子

平等的人身和人格权益。

第十九条 妇女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

禁止非法拘禁和以其他非法手段剥夺或者

限制妇女的人身自由；禁止非法搜查妇女的

身体。

第二十条 妇女的人格尊严不受侵

犯。禁止用侮辱、诽谤等方式损害妇女的人

格尊严。

第二十一条 妇女的生命权、身体权、

健康权不受侵犯。禁止虐待、遗弃、残害、买

卖以及其他侵害女性生命健康权益的行为。

禁止进行非医学需要的胎儿性别鉴定

和选择性别的人工终止妊娠。

医疗机构施行生育手术、特殊检查或者

特殊治疗时，应当征得妇女本人同意；在妇

女与其家属或者关系人意见不一致时，应当

尊重妇女本人意愿。

第二十二条 禁止拐卖、绑架妇女；禁

止收买被拐卖、绑架的妇女；禁止阻碍解救

被拐卖、绑架的妇女。

各级人民政府和公安、民政、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卫生健康等部门及村民委员

会、居民委员会按照各自的职责及时发现报

告，并采取措施解救被拐卖、绑架的妇女，做

好被解救妇女的安置、救助和关爱等工作。

妇女联合会协助和配合做好有关工作。任何

组织和个人不得歧视被拐卖、绑架的妇女。

第二十三条 禁止违背妇女意愿，以言

语、文字、图像、肢体行为等方式对其实施性

骚扰。

受害妇女可以向有关单位和国家机关

投诉。接到投诉的有关单位和国家机关应当

及时 处 理，并

书面告知处理

结果。

受害妇女

可以向公安机

关报案，也可

以向人民法院

提 起 民 事 诉

讼，依法请求

行为人承担民

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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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门诊慢特病

1、享受范围

我县门诊慢特病共计 45 种，参保患者患

两种及以上的，仅可选择享受其中一种慢特病

待遇。

2、享受标准

3、享受流程

参保人员按照申请病种准入标准提供相应

的诊断证明、病历、检查、化验报告等申请资料在

绛县人民医院慢病管理中心申请办理，通过鉴定

的次月起携带本人《社保卡》和《门诊慢特病证》

就近自愿选择定点医疗机构享受待遇。

温馨提示：

①恶性肿瘤放化疗、尿毒症透析、器官移植

抗排斥治疗等诊断明确、易于鉴定的病种，随时

受理，即时办结。

②申办门诊慢特病所需确诊病历原则上为二级及以

上医保定点医疗机构病历，门诊病历需就诊医疗机构医

保部门盖章。除有明确时限规定的，确诊住院病历可不受

病历年限限制。

（四）门诊特殊药品待遇

1、享受范围

用于治疗癌症、罕见病等重大疾病并符合该病种准

入标准的参保患者。

2、享受标准

截止目前纳入特殊药品范围 139 种，参保患者按规

定享受特殊药品待遇时，由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和大

病保险基金按照规定比例给予支付，不同药品报销比例

分别为 55%、60%、70%。

3、享受流程

参保人员职工使用抗肿瘤靶向药、罕见病、特殊传

染病须在三级医疗机构进行用药资格鉴定，二级及以上

医疗机构可开具处方；其他特药可在二级及以上医疗机

构进行用药资格鉴定、开具处方，经医保中心登记后，携

带本人社保卡在购药医疗机构按照该药品比例即时享

受待遇。

绛县医疗保障局 宣

城
乡
居
民
医
疗
保
险

遗 失 声 明
※不慎将绛县古绛镇花想容美容店营业

执照正、副本丢失，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2140826MA7XK85297，现声明作废。

序号 病种 报销比例
月限额
（元）

1 恶性肿瘤门诊治疗 80% \
2 器官移植抗排异治疗 80% \
3 血友病 80% \

4 尿毒症透析

血液透析、血液滤过、血液透析滤过、血液灌流支付限额分别为：一类医疗机构 450 元
/ 次、450 元 / 次、650 元 / 次、850 元 / 次，二类医疗机构 400 元 / 次、400 元 / 次、600
元 / 次、800 元 / 次（四种治疗办法每周合计不超过三次）；腹膜透析：每日不超过 160
元。血液透析、血液滤过、血液透析滤过、血液灌流、腹膜透析使用药品费用、并发症

和副作用使用药品费用、治疗过程中必要的检查检验费用报销比例为 80%。

\

5 结核病 80% \

6

重性精神疾病（包括精神
分裂症、双相障碍、妄想性
障碍、分裂情感性障碍、癫

痫性精神病、重度以上精
神发育迟滞）

80% \

7 肾病综合征（原发性） 80% \
8 慢性肾功能不全 80% 415
9 肺源性心脏病 80% \
10 心脏瓣膜病（器质性） 80% 150
11 慢性心力衰竭 80% 105
12 慢性阻塞性肺疾病 80% 115
13 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 80% \
14 股骨头坏死 80% 95

15 高血压 3 级（极高危） 80% \

16 中枢神经系统脱髓鞘疾病 80% 155

17 支气管哮喘 80% 105

18 膝关节骨性关节炎 80% 105
19 慢性骨髓炎（化脓性） 80% 105
20 强直性脊柱炎 80% 105
21 白癜风 80% 105
22 银屑病 80% 105
23 系统性硬化症 80% 140
24 脉管炎 80% 105
25 病毒性肝炎（慢性） 80% \
26 类风湿性关节炎 80% 115
27 肝硬化（失代偿期） 80% 480
28 炎症性肠病 80% 140
29 脑血管病后遗症 80% \
30 帕金森病 80% \
31 癫痫 80% 95
32 干燥综合征【舍格伦】 80% 115
33 糖尿病（合并严重并发症） 80% \
34 再生障碍性贫血（慢性） 80% \

35

36 免疫性血小板减少症（原发性） 80% 140
37 重症肌无力 80% 105
38 阿尔茨海默病 80% 115
39 系统性红斑狼疮 80% \
40 原发性骨髓纤维化 80% \
41 真性红细胞增多症 80% \
42 原发性血小板增多症 80% \
43 氟骨病 80% 80
44 大骨节病 80% 175
45 克山病 80% 345

甲状腺功能减退症
甲状腺功能亢进症

80%
80%

65
65


